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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发行人合并报表主要经营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增长率（

％

）

２０１８

年

４－６

月

２０１７

年

４－６

月

增长率（

％

）

营业收入

２７１

，

７１９ ２６４

，

６９２ ２．６５ １１８

，

７９５ １１０

，

１００ ７．９０

营业利润

１８

，

８６３ １６

，

６３７ １３．３８ ９

，

１２８ ９

，

３３０ －２．１７

净利润

１３

，

９５０ １３

，

６４８ ２．２１ ６

，

５５６ ７

，

７１７ －１５．０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９

，

７６７ ９

，

４５５ ３．３０ ４

，

５１７ ５

，

４０９ －１６．４９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９

，

７０７ ９

，

４１９ ３．０６ ４

，

４７５ ５

，

３８２ －１６．８５

本集团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７１７．１９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６５％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７．６７

亿元，同比增长

３．３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７．０７

亿元，同比增长

３．０６％

。

２０１８

年

４－６

月，本集团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５．０４％

，主要原因是受自然灾害影响，本集团赔款支出

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２．４４％

。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本集团总体经营情况良好，

经营模式和营业收入情况稳定，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本集团所处保险行业及

市场发展情况较好，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

八、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业绩预计情况

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及本集团实际经营情况， 本集团预计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的

合并营业收入区间为

３

，

９１０

亿元至

４

，

０６０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

４．０％

至

８．０％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

１３３．８７

亿元至

１５５．６９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约

－８．０％

至

７．０％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

１３１．７７

亿元至

１５３．５９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

－８．２％

至

７．０％

。

上述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业绩预计中的相关财务数据是本集团初步测算的结

果，未经审计或审阅，预计数不代表本集团最终可实现收入、净利润，亦不构成

本集团盈利预测。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比例

不超过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约占本次发行上市后总股本的

４．０７％

（未考

虑本次发行的超额配售选择权）

每股发行价格 【】元

发行市盈率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元

／

股（根据【】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且未考虑本公司本次发行的超额

配售选择权时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３．３５

元

／

股（根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

／

股（根据【】年【】月【】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加上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后除以本次发行后未考虑本公司本次发行的

超额配售选择权时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将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

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向符合资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自然人和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本公司需遵守的其他监管要求所禁止者除外）

承销方式 由主承销商牵头组成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本次发行的股票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万元，其中：

承销及保荐费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总额的

１．８８６７９％

加

５７

万元计算确定；

律师费为

６８３

万元；审计验资及精算费为

３

，

３４０

万元；与本次发行相关

的信息披露费为

４６８

万元； 除印花税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总额确定

外，其他发行手续费合计

３５８

万元。 以上费用均不含对应的增值税

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

通限制、 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

锁定的承诺

财政部承诺：自本公司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财政部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

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社保基金会承诺：自本公司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社保基金

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本次发行前

已发行的内资股，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内资股。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

ｓ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Ｇｒｏｕｐ

）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资本：

４２

，

４２３

，

９９０

，

５８３

元

法定代表人： 缪建民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２２

日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８８

号

１

至

１３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电话号码：

０１０－６９００９１９２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９００８２６４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ｐｉｃｃ．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ｉｒ＿ｇｒｏｕｐ＠ｐ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的发展历史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具有近

７０

年历史。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经中

国政务院批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北京成立。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经国务院决定和中

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改组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并在境

内下设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中保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中保再保险有限

责任公司三家保险子公司。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撤销，上述三家保

险子公司变为一级法人，其中，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继承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品牌，沿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名称。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经国务院同意、保监会批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发起设立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公司名称变更为中国人保控股公司。根据中

国人保控股公司与人保财险于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签订的重组协议，中国人保控股公司

将其与商业性非寿险保险业务相关的全部资产与相关负债以资本出资方式注

入人保财险并于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生效。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人保财险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

股份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本公司设立了中国第一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人保资产。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本公司设立了中国第一家专业健康险公司———人保健康。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本公司设立了人保寿险，恢复寿险业务。

为更好地秉承中国人保的历史和品牌，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经国务院同意、保监会

批准，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复名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根据国务院批准的改制方案，财政部及保监会批准中国人民

保险集团公司进行整体改制， 由财政部独家发起设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整体改制完成后，本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３０６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社保基金会出资

１００

亿元认购本公司新发行的

３

，

８９１

，

０５０

，

５８３

股股份，本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３４

，

４９１

，

０５０

，

５８３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经财政部、保监会及证监会批准，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

股份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

Ｈ

股证券简称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

证券代码为“

ＨＫ．０１３３９

”。

Ｈ

股发行并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后，本公司的注册资

本变更为

４２

，

４２３

，

９９０

，

５８３

元。

（二）发行人重组改制设立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安永华明出具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筹）

专项审计报告（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安永华明（

２００９

）专字第

６０４６９３３２＿Ａ０２

号）。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中国人民保

险集团公司整体改制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６０

号），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持续经营的前提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经评估

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４

，

２７４

，

９７２．５８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政部下发《财

政部关于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资产评估报告核准的批复》，对上述评估报告

的评估结果予以核准。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财政部和保监会联合下发《关于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

整体改制的批复》，同意由财政部独家发起设立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安永华明出具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筹）

验资报告》（安永华明（

２００９

）验字第

６０４６９３３２＿Ａ０１

号），经其审验，根据相关批

复，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

日经评估的净资产

４

，

２７４

，

９７２．５８

万元，按照

７１．６％

的折股比例折为

３

，

０６０

，

０００

万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均为财政部持有，股份性质为国家股，注册资本已由发起

人全部足额缴付。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保监会下发《关于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改制

增资有关事项的批复》（保监发改〔

２００９

〕

１００９

号），同意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

整体改制变更为本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３０６

亿元。同日，保监会向本公司换发

了《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本公司取得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登记

为

３０６

亿元。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发行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持股数（股） 所占比例（

％

）

财政部（

ＳＳ

） 内资股

２９

，

８９６

，

１８９

，

５６４ ７０．４７

社保基金会（

ＳＳ

） 内资股

３

，

８０１

，

５６７

，

０１９ ８．９６

小计

３３

，

６９７

，

７５６

，

５８３ ７９．４３

社保基金会（

ＳＳ

）

Ｈ

股

５２４

，

４４１

，

０００ １．２４

其他

Ｈ

股股东

Ｈ

股

８

，

２０１

，

７９３

，

０００ １９．３３

小计

８

，

７２６

，

２３４

，

０００ ２０．５７

合计

４２

，

４２３

，

９９０

，

５８３ １００．００

注：股东名称后

ＳＳ

（即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的缩写）标识的含义为国家

股股东

（二）本次

Ａ

股发行前后的股本情况

本次

Ａ

股发行前本公司的总股本为

４２

，

４２３

，

９９０

，

５８３

股。 假定本次发行

Ａ

股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且未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则

Ａ

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

为

４４

，

２２３

，

９９０

，

５８３

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

Ａ

股发行前

本次

Ａ

股发行后

（未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股份类

别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类别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财政部（

ＳＳ

） 内资股

２９

，

８９６

，

１８９

，

５６４ ７０．４７ Ａ

股

２９

，

８９６

，

１８９

，

５６４ ６７．６０

社 保 基 金 会

（

ＳＳ

）

内资股

３

，

８０１

，

５６７

，

０１９ ８．９６ Ａ

股

３

，

８０１

，

５６７

，

０１９ ８．６０

Ｈ

股

５２４

，

４４１

，

０００ １．２４ Ｈ

股

５２４

，

４４１

，

０００ １．１９

境内公众投资

者

内资股

－ － Ａ

股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７

其他

Ｈ

股股东

Ｈ

股

８

，

２０１

，

７９３

，

０００ １９．３３ Ｈ

股

８

，

２０１

，

７９３

，

０００ １８．５５

合计

４２

，

４２３

，

９９０

，

５８３ １００．００ － ４４

，

２２３

，

９９０

，

５８３ １００．００

注：股东名称后

ＳＳ

（即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的缩写）标识的含义为国家

股股东

（三）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

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社保基金会由国务院管理调整为

由财政部管理。

（四）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１．

财政部持有的股份

财政部就所持本公司股份的锁定事宜承诺： 自本公司本次发行上市之日

起

３６

个月内， 财政部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本次发行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社保基金会持有的股份

社保基金会就所持本公司股份的锁定事宜承诺： 自本公司本次发行上市

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社保基金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本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内资股，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内资股。

四、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一）公司经营范围

本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一）投资并持有上市公司、保险机构和其他金融

机构的股份；（二）监督管理控股企业的各种国内、国际业务；（三）国家授权或

委托的政策性保险业务；（四）经中国保监会和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公司业务概况

中国人保创立于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是新中国第一家全国性保险公司，目前已成

长为国内领先的大型综合性保险金融集团，在

２０１８

年《财富》杂志刊发的世界

５００

强中排名第

１１７

位。中国人保拥有遍布全国城乡的机构和服务网络，向个人

及团体客户提供多样化的保险产品及服务。 凭借过去近

７０

年积累的卓越的市

场声誉和深入人心的“

ＰＩＣＣ

中国人民保险”品牌，以及高效的集团化管控和战

略协同效应，中国人保保持了领先的市场地位，并形成了强大的竞争优势。

本集团拥有人保财险、人保寿险、人保健康、人保再保险、人保香港和人保

养老，经营保险业务。其中，人保财险在中国境内主要经营财产险业务，人保寿

险和人保健康经营寿险和健康险业务，人保再保险经营再保险业务，人保香港

在中国香港经营财产险业务，人保养老开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业务。同时，

本集团拥有人保资产、人保投控及人保资本，经营资产管理业务。其中，人保资

产对本集团内大部分保险资金进行集中化和专业化运用管理， 人保投控开展

以不动产投资为核心的专业化投资， 人保资本开展债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等另

类投资业务。 此外，本集团拥有以人保金服为代表的专业化金融科技业务，并

拥有中盛国际，开展保险经纪业务。 本集团还在银行、信托等非保险金融领域

进行了战略布局。

■

人保财险是国际一流、亚洲第一的财产险公司。以保监会公布的原保险

保费收入数据计，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 人保财险在中国境内财产险公司中

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３３．１４％

和

３４．３２％

， 排名第一且超过中国境内财产险公司中

第二名和第三名市场份额的总和；

■

人保寿险是一家全国布局、转型潜力巨大的寿险公司，人保健康是中国

第一家专业健康险公司。 以保监会公布的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计，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 人保寿险和人保健康合计在中国境内人身险公司中的市场份

额分别为

４．８２％

和

５．８２％

，排名第五和第四；

■

人保资产是境内首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也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具影响

力的大型机构投资者之一；

■

人保再保险是国内第五家中资再保险机构， 未来将抓住中国再保险市

场发展机遇，打造本集团新的业务与盈利增长点。人保再保险充分依托本集团

整体优势，自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开业以来实现了业务快速发展。

本集团在报告期内取得了资产和保费规模的稳健增长： 合并报表口径的

总资产由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８

，

４３４．６４

亿元增至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

１０

，

０６０．９８

亿元，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８．２３％

；保险业务收入由

２０１５

年

的

３

，

８８２．１０

亿元增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４

，

７６４．４４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１０．７８％

。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本集团保险业务收入为

１

，

７０５．４５

亿元。

本集团已发展为主要经营财产险和人身险业务的综合性保险金融集团。

以保费收入计，本集团旗下人保财险是国际一流、亚洲第一的财产险公司。 人

保财险于

２００３

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成为中国国有金融企业境外上市第一股。

２０１６

年，人保财险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３

，

１０４．５３

亿元，成为亚洲首家年度保费

超越

３

，

０００

亿元的财产险公司。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人保财险实现原保险保

费收入分别为

３

，

４９２．９０

亿元和

１

，

０６０．６１

亿元。本集团旗下人保寿险坚定不移地

推进“稳增长、重价值、强基础”的转型发展战略，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期交首年原

保险保费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８５．８４％

。 本集团旗下人保健康是中国境内第

一家全国性专业健康险公司。 人保健康坚持“创新发展、加快转型”的指导思

想，构建了政府委托业务、商业健康保险、健康管理三大业务板块相互促进、协

同发展的新格局，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政府委托业务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８６．２６％

。

本集团拥有庞大的机构和服务网络以及深厚的客户基础。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人保财险拥有

１３

，

８８８

家分支公司、销售及服务网点，

７３

，

５８３

名内部销售

人员，

３８６

，

８５７

名保险营销员，

３４．９

万名农村协保员，

２６

，

３７４

家保险代理机构及

１

，

３１７

家保险经纪机构；人保寿险拥有

１

，

９２２

家分支公司、销售及服务网点，由

１４１

，

３８６

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农信社和邮政储蓄网点组成的银行保险机构及

服务网络，

１１

，

８２５

名银行保险客户经理，

２７

，

３９５

名银行保险综合开拓队伍人

员，

２２５

，

３７０

名保险营销员，

１４

，

４８０

名团体保险销售人员，

２３

，

２５５

名业务协同专

员及

８０６

家保险中介机构网点； 人保健康拥有

３３８

家分支公司、 销售及服务网

点，由

２５

，

３２４

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农信社和邮政储蓄网点组成的银行保险机

构及服务网络，

１

，

８５９

名银行保险客户经理，

２８

，

８８６

名保险营销员，

１

，

８４０

名团

体保险销售人员，

１

，

９６８

名业务协同专员及

８７５

家保险中介机构网点。依托于上

述广泛的机构和服务网络，本集团拥有深厚的客户基础，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本集团拥有

１．７６

亿名个人保险客户及

４０４．７０

万个团体保险客户。

本集团主动将自身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洞悉政策需求与业务发展的

契合点，凭借中国人保品牌的影响力、长期以来与地方政府建立的良好合作关

系、 遍布全国的机构和服务网络以及强大的保险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等综合

优势，在谋划大格局中创新农险、责任险、大病保险及其他政府委托业务等关

系国计民生的保险业务发展模式，实现新的发展突破。

本集团承保了众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型项目及赛事活动并屡获殊荣：

■

承保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型项目包括： 中国民航机队、

Ｃ９１９

成功首

飞、

ＡＧ６００

水陆大飞机成功首飞、国家海洋局船舶、青藏铁路、西气东输、三峡

工程、杭州湾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白俄一号通信卫星成功发射、中星

１７

号—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首飞、荔湾

３－１

深水气田、大亚湾核电站、巴基斯坦卡

拉奇

Ｋ２／Ｋ３

“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中核三门核电全球首堆

ＡＰ１０００

机组等；

■

承保的大型赛事与活动包括：

２００８

年北京奥运会、

２０１０

年上海世博会、

２０１０

年广州亚运会、

２０１６

年

Ｇ２０

峰会、

２０１７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

■

本集团的品牌所获得的荣誉和奖项包括： 在

２００８

年被国家工商总局认

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在

２００９

年由中央电视台举行的 “新中国成立

６０

周年———

‘推动中国经济、 影响民众生活的

６０

个品牌’” 发布盛典活动中成为唯一荣获

“新中国

６０

周年

６０

个杰出品牌”殊荣的保险业品牌，在由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及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

２０１０

年度中国品牌发布”活动

中成为唯一荣获“中国骄傲”品牌殊荣的保险业品牌，连续在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由半月谈杂志社、中国名牌杂志社主办的“品牌生活榜”中被评为“最值

得百姓信赖的保险机构”，在

２０１７

年“金诺奖”年度评选中荣获“杰出社会责任

传播奖”和“杰出影响力品牌传播奖”。

中国人保卓越的品牌、领先的市场地位、综合性的业务布局、广泛的机构

和服务网络和深厚的客户基础， 将有助于本集团把握中国保险市场的快速发

展机遇，持续拥有业务稳健发展和盈利稳定增长的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三）行业竞争格局

根据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中国共有保险集团控

股公司

１２

家，保险公司

１９６

家，其中财产险公司

８８

家、人身险公司

９６

家、再保险

公司

１２

家。

根据保监会公布的数据，以原保险保费收入计，

２０１７

年中国前五大财产险

公司的市场份额为

７３．４５％

，外资财产险公司的市场份额为

１．９６％

。 根据保监会

公布的数据，以原保险保费收入计，

２０１７

年中国前五大人身险公司的市场份额

为

５２．２３％

，外资人身险公司的市场份额为

７．４３％

。

下表列示根据保监会公布的数据，以原保险保费收入计，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中国境内财产险公司的市场份额：

排名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１

人保财险

３４．３２％ ３３．１４％ ３３．５０％ ３３．３６％

２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４６％ ２０．４９％ １９．２０％ １９．４３％

３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８％ ９．８７％ １０．３７％ １１．２１％

４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５．８１％ ６．２８％ ６．４５％ ５．９８％

５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３．６８％ ３．５２％ ３．４５％ ３．１６％

６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３．４１％ ３．６８％ ４．１６％ ４．６７％

７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２％ ３．１７％ ３．０６％ ３．０６％

８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１．９９％ ２．０９％ １．９６％ １．８５％

９

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３％ １．３４％ １．５０％ １．５５％

１０

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３％ ０．７９％ ０．９０％ ０．８７％

其他

１４．６７％ １５．６２％ １５．４５％ １４．８４％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保监会

下表列示根据保监会公布的数据，以原保险保费收入计，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中国境内人身险公司的市场份额：

排名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１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１４％ １９．６７％ １９．８５％ ２２．９６％

２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５９％ １４．１７％ １２．６９％ １３．１４％

３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８．１２％ ６．６８％ ６．３３％ ６．８５％

４

人保寿险

５．１６％ ４．０８％ ４．８４％ ５．６４％

５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４．９７％ ４．３８％ ４．３５％ ５．０４％

６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４．６０％ ３．３４％ ２．０９％ ０．３３％

７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４．１６％ ４．４３％ ４．１４％ ４．７９％

８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９％ ４．２０％ ５．１９％ ７．０５％

９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５％ ３．０９％ ４．７１％ ４．９８％

１０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７％ １．７７％ １．２３％ １．４９％

… … … … … …

２０

人保健康

０．６６％ ０．７４％ １．０９％ １．０２％

其他

２４．５９％ ３３．４６％ ３３．４８％ ２６．７１％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保监会

（四）本集团面临的竞争情况

报告期内， 由于市场进入者数量日益增加和现有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竞争

更加激烈，本集团的所有业务线均面临激烈竞争，主要竞争对手为保险金融市

场上的大型财产险、人身险公司和各类资产管理机构。

保险行业的市场竞争因素包括：（

１

）品牌知名度以及服务和产品提供商的

声誉；（

２

）销售网络以及客户获取能力；（

３

）服务质量和定价；（

４

）产品的设计和

需求匹配度；（

５

）财务实力；（

６

）高品质和稳定的专业团队；（

７

）信息技术系统；

（

８

）严格的行业监管与行业治理；（

９

）创新产品的开发；（

１０

）互联网等新兴技术

的大力应用带来新的业务模式。

１．

财产险业务的竞争

根据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有

８８

家财产险公司在

中国从事财产险业务。 以保监会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计，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人保财

险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

财产险公司中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３４．３２％

、

２０．４６％

、

１０．０８％

、

５．８１％

和

３．６８％

。

市场份额的相对集中是中国财产险市场的一个基本竞争格局， 以保监会

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计，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 前三大财产

险公司的合计市场份额分别为

６４．００％

、

６３．０７％

、

６３．４９％

和

６４．８５％

。 近年来，其他

保险公司纷纷进入财产险市场，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受益于强大的品牌影响力、专业的承保能力、精准的定价能力、广泛的销

售网络及其他竞争优势，人保财险将在严格的监管环境、激烈的竞争中保持市

场份额的相对稳定。

２．

人身险业务的竞争

根据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有

９６

家人身险公司在

中国从事人身险业务。 以保监会公布的原保险保费收入计，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人保

寿险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

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人身险公司

中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５．１６％

、

２２．１４％

、

１６．５９％

、

８．１２％

和

４．９７％

。以保监会公布的原

保险保费收入计，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 人保寿险与上述四

家人身险公司的市场份额合计分别为

５３．６２％

、

４８．０６％

、

４８．９８％

和

５６．９８％

。

根据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在中国人身险公司中

共有

６

家专业健康险公司，即人保健康、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健康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保安联健康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及复星联合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保监会公布的原保险保费收入计，

２０１７

年， 排名前两位的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人保健康在中国境内人

身险公司中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１．３９％

和

０．７４％

， 在中国专业健康险公司中的市

场份额分别为

６０．８５％

和

３２．４６％

；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 排名前两位的人保健康和昆仑

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人身险公司中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０．６６％

和

０．１０％

，在中国专业健康险公司中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７６．７５％

和

１１．７９％

。

受益于集团的大力支持、机构和服务网络的强大资源、寿险业务自身转型

的巨大潜力及健康险业务的创新发展模式， 本集团人身险业务在保持市场份

额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将进一步提升盈利水平。

３．

资产管理业务的竞争

根据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中国共有

２４

家保险资

产管理公司。 保险资产管理业务的竞争主要体现在投资收益、风险控制能力、

优质投资资源获取以及服务质量等方面的竞争。 本集团进行集中化和专业化

的资金运用管理， 在提升自身保险资金运用能力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方委托

资产管理业务，形成内外部资产管理良性循环。本集团旗下人保资产将依靠符

合保险资金运用特点的价值链、全面的投资资质、经验丰富的投资团队和行业

领先的风险管控系统，进一步提升资产管理的服务水平和投资收益，开发更为

丰富和创新的委托资产管理产品， 全面提升受托资产投资收益和人保资产的

市场地位。

４．

再保险业务的竞争

根据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中国专业再保险公司

共

１２

家，即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瑞

士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德国通用

再保险股份公司上海分公司、法国再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汉诺威再保险股份

公司上海分公司、太平再保险有限公司、

ＲＧＡ

美国再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太

平再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五）本集团的竞争优势

１．

新中国第一家全国性保险公司，新中国保险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品

牌悠久卓越

２．

主业领先、实力雄厚的综合性保险金融集团，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实现

跨板块业务协同

３．

拥有国际一流、亚洲第一的财产险公司，规模、成本和服务优势明显，

盈利能力突出

４．

拥有全国布局、快速成长、持续盈利、运营平台健全的寿险公司，业务

转型和价值创造潜力巨大

５．

拥有第一家全国性专业健康险公司，抢占发展先机，构建特色健康养

老生态圈

６．

拥有行业领先的资产管理平台，投资风格稳健，投资业绩优良

７．

拥有根植城乡、遍布全国的多样化机构和服务网络，广泛深厚的客户

基础，把握中小型城市及县域蓝海市场巨大机遇的能力突出

８．

先进适用的信息技术，布局金融科技领域，具备数据挖掘、客户迁徙、

价值再创造的突出能力和潜在优势

９．

服务民生，保障经济，履行社会责任，抢抓政策机遇，在谋划大格局中

创新业务模式

１０．

强有力的股东支持，经验丰富、富有洞察力的管理团队，高素质的专

业人才队伍

五、发行人资产权属情况

（一）固定资产情况

固定资产是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使用年限

超过

１

年且单位价值较高的有形资产。

本集团最近三年及一期固定资产原值、累计折旧、减值准备以及账面价值

情况如下：

单位：百万元

固定资产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原值

４０

，

０６０ ３９

，

９０９ ３９

，

００３ ３６

，

７４９

累计折旧

１５

，

５７１ １５

，

１６４ １４

，

３００ １２

，

９４１

减值准备

８４６ ８４６ ８４７ ８４７

账面价值

２３

，

６４３ ２３

，

８９９ ２３

，

８５６ ２２

，

９６１

１．

房屋及建筑物

本集团最近三年及一期房屋及建筑物的原值、累计折旧、减值准备、账面

价值及成新率情况如下：

单位：百万元

房屋及

建筑物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原值

２６

，

６０２ ２６

，

５１０ ２６

，

７０９ ２５

，

１３９

累计折旧

７

，

４９５ ７

，

２９５ ６

，

７６０ ６

，

０５６

减值准备

８２９ ８２９ ８３０ ８３０

账面价值

１８

，

２７８ １８

，

３８６ １９

，

１１９ １８

，

２５３

成新率

（注）

（

％

）

６８．７１ ６９．３５ ７１．５８ ７２．６１

注： 房屋及建筑物成新率

＝

房屋及建筑物账面价值

／

房屋及建筑物原值

×

１００％

２．

其他主要固定资产（除在建工程）

（

１

）办公、通讯及其他设备、运输工具

本集团其他主要固定资产（除在建工程）包括办公、通讯及其他设备、运输

工具。 最近三年及一期，本集团办公、通讯及其他设备、运输工具的原值、累计

折旧、减值准备、账面价值及成新率情况如下：

单位：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办 公 、

通讯及

其他设

备

原值

８

，

３１１ ８

，

２９４ ７

，

８３０ ７

，

３９５

累计折旧

６

，

８６５ ６

，

６８７ ６

，

２９４ ５

，

７０８

减值准备

２ ２ ２ ２

账面价值

１

，

４４４ １

，

６０５ １

，

５３４ １

，

６８５

成新率

（

１

）

（

％

）

１７．３７ １９．３５ １９．５９ ２２．７９

运输设

备

原值

２

，

０９６ ２

，

１３９ １

，

９８３ １

，

７８３

累计折旧

１

，

２１１ １

，

１８２ １

，

２４６ １

，

１７７

减值准备

－ － － －

账面价值

８８５ ９５７ ７３７ ６０６

成新率

（

２

）

（

％

）

４２．２２ ４４．７４ ３７．１７ ３３．９９

注：（

１

）办公、通讯及其他设备成新率

＝

办公、通讯及其他设备账面价值

／

办

公、通讯及其他设备原值

×１００％

（

２

）运输设备成新率

＝

运输设备账面价值

／

运输设备原值

×１００％

（二）土地使用权情况

最近三年及一期，本集团土地使用权的原值、累计摊销、减值准备及账面

价值情况如下：

单位：百万元

土地使用权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原值

５

，

５３０ ５

，

５８６ ５

，

５１８ ５

，

３９７

累计摊销

１

，

５３６ １

，

５０７ １

，

３９２ １

，

２７８

减值准备

４７ ４７ ４４ ４４

账面价值

３

，

９４７ ４

，

０３２ ４

，

０８２ ４

，

０７５

（三）房产和土地使用权的权属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集团及其境内主要控股子公司在中国境内拥有

房产和土地使用权的情况如下：

１．

自有房产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集团及其境内主要控股子公司占有及实际使用

８

，

２３１

处建筑面积总计约

７６３．４５

万平方米的自有房屋。 其中：

人保集团及其境内主要控股子公司已经取得

５

，

４７５

处合计建筑面积约

６０４．３８

万平方米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书， 上述房屋相应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

用权系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并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已经取得

４４７

处合计建筑

面积约

２７．７８

万平方米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书，上述房屋相应占用范围内的土

地使用权系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并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已经取得

１３

处合计建

筑面积约

１．３９

万平方米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并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 上述

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记载的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划拨”；已经取得

１６

处合

计建筑面积约

０．８０

万平方米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并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

上述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记载的土地使用权类型为“租赁”；已经取得

３６３

处合

计建筑面积约

２１．４７

万平方米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并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

上述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未记载土地使用权类型；已经取得

７３４

处合计建筑面

积约

３６．１７

万平方米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书，但尚未取得上述房屋所占用土地

的土地使用权证。

人保集团及其境内主要控股子公司实际占有

１６７

处建筑面积约

１５．０２

万平

方米的房屋，上述房屋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但通过出让方式取得了上述

房屋相应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 实际占有

８８

处建筑面积约

７．０１

万

平方米的房屋，上述房屋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但通过划拨方式取得了上

述房屋相应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实际占有

５

处建筑面积约

０．０２

万

平方米的房屋，上述房屋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但已取得上述房屋相应占

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 上述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记载的土地使用权

类型为“出让、划拨”；实际占有

４

处建筑面积约

０．１３

万平方米的房屋，上述房屋

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 但已取得上述房屋相应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使

用权证，上述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记载的土地使用权类型为“租赁”；实际占有

３４

处建筑面积约

１．７２

万平方米的房屋，尚未取得上述房屋所有权证书，但已取

得上述房屋相应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 上述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

未记载土地使用权类型； 实际占有

８８５

处合计建筑面积约

４７．５６

万平方米的房

屋， 上述房屋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和上述房屋相应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

地使用权证。

２．

租赁房产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集团及其境内主要控股子公司向人保集团及其

下属公司以外的第三方承租了

１０

，

５５５

处合计建筑面积约

２４２．９０

万平方米的房

屋，其中：

人保集团及其境内主要控股子公司承租

４

，

８６８

处合计建筑面积约

１４４．８１

万平方米的房屋， 出租方拥有上述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或该房产的所有权人

同意出租方转租或授权出租上述房产的函件； 承租

４

，

７９３

处合计建筑面积约

７３．４６

万平方米的房屋，出租方虽未提供拥有上述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或该房

产的所有权人同意出租方转租或授权出租上述房产的证明文件， 但其已出具

书面确认函， 确认其具有合法的出租权利并承诺赔偿人保集团及其境内主要

控股子公司因所租赁房屋存在权利瑕疵而遭受的损失； 承租

６９

处合计建筑面

积约

１．６６

万平方米的房屋， 出租方虽未提供拥有上述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或

该房产的所有权人同意出租方转租或授权出租上述房产的证明文件， 但出租

方已出具书面确认函，确认其具有合法的出租权利，但未在确认函中明确承诺

赔偿人保集团及其境内主要控股子公司因所租赁房屋存在权利瑕疵而遭受的

损失；承租

８２５

处合计建筑面积约

２２．９７

万平方米的房屋，出租方未提供拥有上

述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或该房产的所有权人同意出租方转租或授权出租上述

房产的证明文件，也未出具前述确认函。

在人保集团及其境内主要控股子公司承租的上述房屋中， 大部分租赁房

产未办理相应的租赁备案登记， 但未办理租赁备案登记手续不会影响租赁合

同的效力，对人保集团的日常经营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人保集团及其境内主要控股子公司承租的

１３８

处合

计建筑面积约

２．５１

万平方米的房屋租赁合同已经到期， 人保集团及其境内主

要控股子公司正在办理相应的续租手续。

３．

地上无建筑物土地的自有土地使用权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集团及其境内主要控股子公司占有

３６

宗面积约

９．８７

万平方米的地上无建筑物的土地。 其中：

人保集团及其境内主要控股子公司通过出让方式实际占有

２３

宗面积约

５．５１

万平方米的土地，已取得了上述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通过划拨方式实际

占有

７

宗面积约

２．６９

万平方米的土地， 已取得了上述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实

际占有

６

宗面积约

１．６７

万平方米的土地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４．

房屋买卖合同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集团及其境内主要控股子公司已与第三方签订

共计

１４５

份房屋买卖合同，约定购买合计建筑面积约

１３．１６

万平方米的房屋。 上

述房屋买卖合同尚在履行过程中， 人保集团及其境内主要控股子公司与出售

方将根据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四）在建工程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集团及其境内主要控股子公司拥有

２８

项在建工

程，用地面积合计约

１６．９７

万平方米，其中：

９

项在建工程处于未施工状态，人保

集团及其境内主要控股子公司将在施工前办理相应的用地及建设许可手续；

１９

项在建工程处于施工状态， 人保集团及其境内主要控股子公司已取得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但尚未办理竣工验收手续，其中

５

项在

建工程未在施工前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但已取得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证。

（五）无形资产（除土地使用权）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集团及其境内主要控股子公司在中国境内依法

取得《商标注册证》的注册商标共计

３８０

项，均在有效期之内。此外，人保集团在

中国境外拥有共计

２５

项商标注册。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集团及其境内主要控股子公司在中国境内依法

取得的著作权共计

８７

项，均在有效期之内。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人保集团及其境内主要控股子公司合法拥有合计

３２１

个互联网域名、通用网址及无线网址。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集团及其境内主要控股子公司在中国境内依法

取得《专利注册证》的注册专利共计

９

项。

（六）特许经营权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集团及其境内主要控股子公司已取得的主要业

务许可或批准

／

备案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业务许可证书或批准

／

备案文件 证书编号

／

机构编码

人保集团

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

０００００１

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关于中国人民保

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外汇业务的批复

京汇〔

２０１６

〕

５９

号

人保财险

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

０００００２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

９１１０００００７１０９３１４８３Ｒ

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关于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外汇业务的批复

京汇〔

２０１５

〕

３２４

号

人保寿险

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

０００１００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

９１１１００００７１０９３３７０２２

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关于中国人民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外汇业务的批复

京汇〔

２０１６

〕

１２８

号

人保健康

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

００００８５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

９１１１００００７１０９３３３０７Ｔ

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关于中国人民健

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外汇业务的批复

京汇〔

２０１５

〕

３３７

号

人保再保险

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

０００２２２

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关于人保再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外汇业务的批复

京汇〔

２０１７

〕

４５

号

人保养老 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

０００２２８

人保资产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法人许可证

０００００３

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９１３１００００７１０９３１４９１６

保险机构股权投资能力备案 保监资备〔

２０１４

〕

４１

号

不动产投资计划产品创新能力备案 保监资备〔

２０１４

〕

３２

号

关于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自有资

金境外投资业务的批复

保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３７７

号

人保投控

保险机构不动产投资能力备案 保监资备〔

２０１３

〕

１０２

号

不动产投资计划产品创新能力备案 保监资备〔

２０１３

〕

９７

号

人保资本

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产品创新能力备案 保监资备〔

２０１３

〕

９４

号

保险机构股权投资能力备案 保监资备〔

２０１３

〕

９３

号

保险机构信用风险管理能力备案 保监资备〔

２０１４

〕

４

号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书

Ｐ１００３９５２

中盛国际 经营保险经纪业务许可证

２６０４３５００００００８００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发行人与控股股东的关系和交易

财政部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财政部持有本公司

７０．４７％

的股份。

财政部为国务院组成部门，经国务院授权，行使国家财政、税收、国有资产

管理等相关政府职能。财政部不开展其他任何商业性经营活动，不干预其控股的

国有重点金融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鉴于财政部的前述特殊性质，可不将财政部

作为发行人的关联方对待。 此外，根据相关规定，仅仅同受国家控制而不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因此，与发行人同受财政部控制的企业并不会

仅仅因为与发行人同受财政部控制而成为发行人的关联方。 财政部及其控制或

监管下的其他企业或法人主体与本集团之间的交易也不作为关联交易。

２００９

年本公司整体改制时，根据所承担的部分雇员退休后福利责任，确认

应收回财政部的款项，可以通过未来应付财政部股息、红利返还的形式收回。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款项已收回。

（二）同业竞争

基于财政部的特殊性质，本公司与控股股东财政部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财政部仅作为国有出资人对其他保险公司履行出资义务， 该类持股并不

以从事或参与有关竞争性业务为目的。因此，本公司与控股股东财政部控制的

其他保险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三）关联方和关联交易

１．

关联方情况

根据 《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６

号———关联方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公司的关联方包括：（

１

）持

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

２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３

）本公司的合

营及联营企业；（

４

）本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５

）本公

司的关键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或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的其他企业。

（

１

）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

除财政部外，其他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为社保基金会。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社保基金会持有本公司

８．９６％

的内资股股份和

１．２４％

的

Ｈ

股股份。 社保基金会的基本情况请参见招股意向书“第五章 发行人基本

情况

／

六、发行人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

（二）持股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

２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的主要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请参见本节“九、财务会计信息及管

理层讨论与分析

／

（七）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

３

）本公司的合营及联营企业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６

号———关联方披露》及相关规定，本公司将共同

控制的实体界定为合营企业， 将对其虽无控制但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的实体视

为联营企业。本公司主要合营和联营企业的基本情况请参见招股意向书“第五

章 发行人基本情况

／

八、发行人组织结构与管理架构

／

（四）发行人主要控股和

参股公司

／２．

参股公司基本情况”。

（

４

）本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６

号———关联方披露》及相关规定，关键管理人员

包括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请参见本节“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

／

（一）简历情况”），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指其父母、配偶、兄弟姐

妹、子女以及其他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此外，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人员视

同本公司的关联方（请参见招股意向书“第九章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三年及一期变动情况”）。

（

５

）本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或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

本公司关键管理人员的兼职情况请参见本节“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

／

（三）兼职情况”。

本公司关键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企业与本集团发生关联交易的情况请参见本节“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

易情况

／

（三）关联方和关联交易

／２．

关联交易

／

（

７

）与本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及其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的交易”。

２．

关联交易

（

１

）与社保基金会的交易

２０１７

年起，社保基金会委托人保资产管理部分资产。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人保资产受托管理资产规模为

５５．１９

亿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人保资产计提资产管

理费收入

１７１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应收资产管理费余额

１８２

万元。

２０１７

年，本集团与社保基金会旗下的投资组合发生质押式回购交易，实现

投资收益共计

１４６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买入返售金融资产账面余额为

０

。

（

２

）与联营企业的交易

单位：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兴业银行

保险业务收入

１２９ ６６０ ４８０ ７１８

利息收入

１２７ ６３８ １７３ １７７

股息收入

－

优先股

－ ２６ ２６ ２

退保金

－ ８１ １４５ １９２

赔付支出

９４ ５２６ ４０７ ３８７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９ １３ ７ ３

利息支出

１１６ １３４ １３３ １３３

华夏银行

保险业务收入

４１ ６３６ １８

不适用

利息收入

９１ ４４７ ５９

不适用

退保金

－ ３９８ －

不适用

赔付支出

５９ １９２ ９

不适用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 １ －

不适用

利息支出

１ １ －

不适用

中诚信托

保险业务收入

２３ ３ － －

业务及管理费

－ － １２０ ３００

股息收入

－ － － １２９

赔付支出

１ ７ － －

退保金

６ － － －

其他联营企业

保险业务收入

１ １ － －

分出保费

－ ３７ － －

利息收入

１８ ９４ － －

股息收入

－ ６３ － －

业务及管理费

２ － － －

其他业务收入

４ － － －

（

３

）与联营企业应收款项余额

单位：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兴业银行

货币资金

１

，

８７９ ９９７ ４２ ３７６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

，

４１９ １

，

４５３ １

，

０１８ １

，

２３１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２

，

３４４ ２

，

３４４ ２

，

３４４ ２

，

３４４

定期存款

９

，

３７５ ９

，

３７５ １０

，

３２７ ７００

存出资本保证金

１

，

１８６ １

，

１８６ ６００ －

应收利息

１６２ ５３０ １２７ １３３

分类为贷款及应收款的投

资

－ － ２

，

９００ １３

华夏银行

货币资金

１６６ １６６ ２

不适用

定期存款

６

，

５００ ６

，

５０８ ８

，

５００

不适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１

，

０００ －

不适用

存出资本保证金

１００ １００ －

不适用

应收利息

１９６ １

，

１７１ ２０８

不适用

中诚信托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６

，

７２３ ６

，

７２３ ７

，

２６６ １０

，

３６１

其他资产

－ － １ －

其他联营企业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１

，

５２０ １

，

５２０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７０８ ６７１ － －

应收利息

３５ ８６ － －

其他应收款

８ － － －

合计

３２

，

３２１ ３３

，

８３０ ３３

，

３３５ １５

，

１５８

（

４

）与联营企业的应付款项余额

单位：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兴业银行

应付债券

２

，

４２４ ２

，

４２２ ２

，

４１６ ２

，

４１１

其他负债

８３ ５１ ５１ ５１

其他应付款

４ － － －

华夏银行

应付债券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０３

不适用

其他负债

４ ２ ２

不适用

其他联营企业

其他应付款

－ ２ － －

合计

２

，

６１７ ２

，

５７９ ２

，

５７２ ２

，

４６２

（

５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单位：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工资、奖金、津贴和其他福利

４ ２１ ２３ ２０

关键管理人员包括本公司的董事长、 执行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３

月

３１

日期间本公司所支付的关键管理人员薪酬为实际发放

金额，

２０１７

年度关键管理人员的最终薪酬正在确认过程中，其余部分待确认之

后再行披露。

２０１６

年度及

２０１５

年度薪酬已经监管机构最终审批确认。

（

６

）与关联自然人的交易

报告期内， 关联自然人与本集团未发生对本集团经营业绩影响重大的关

联交易。

（

７

）与本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或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的交易

本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或担任董事、 高级

管理人员的企业与本集团发生关联交易的情况如下：

单位：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保险业务收入

２ ６２ ２１２ ３３３

分出保费

－ １５ － －

赔付支出

２７６ ７ ６ ２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 １６ ３３８ ３９３

分保费用

３ １２ ２４ ３６

摊回分保费用

－ ４ － －

（四）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评价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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